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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财〔2015〕5 号 

 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会计档案的科学管理，规范会计档案管理

办法，保证会计档案更好地为学校教学、科研和各项管理工作服

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
以及国家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发布的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等会

计核算专业资料，是记录和反映学校经济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

据。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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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会计档案的管理部门 

第三条  我校会计档案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制度。学校财务处

负责会计档案的形成、积累、立卷、归档工作；学校档案馆负责

会计档案的保管、监督、指导、检查和提供利用，财务处负责对

会计档案的形成及保管进行业务指导及使用监管。 

第三章  会计档案的归档范围 

第四条  会计档案的归档范围一般包括：会计凭证、会计账

簿、财务报告及其他重要的会计核算资料等 4 类。 

（一）会计凭证类：包括原始凭证、记账凭证、汇总凭证等。 

（二）会计账簿类：包括现金日记账、银行存款日记账、总

账、明细账、固定资产卡片以及辅助账簿等。 

（三）财务报告类：包括月度、季度和年度会计报表、附表、

附注及文字说明材料等。 

（四）其他类：包括国库对账单、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、银

行对账单、在职职工及退休职工工资册、会计档案移交清册，会

计档案保管清册、会计档案销毁清册，以及其他应归档的会计核

算专业资料等。 

第四章  会计档案的归档时间 

第五条  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，应在会计年度终了后一年

内，由学校财务处会计档案管理机构暂保管 2 年，期满之后于次

年 5 月底前，由财务处编制移交清册，移交学校档案馆统一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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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会计档案的归档要求 

第六条  归档的会计档案必须反映学校或财务管理、会计活

动的全过程，并保证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。应归档的会计档案由会

计机构按照归档要求，负责整理立卷，装订成册，编制会计档案

保管清册。装订时，会计凭证单独成册，报表和文字资料分类立

卷，其他资料按时间顺序汇编成册。 

第六章  会计档案的移交 

第七条  移交会计档案时，移交人填写移交清单一式两份，

并编写会计档案移交清册，报部门财务主管审核签字，与学校档

案馆接收人逐份清点无误后，双方履行签字手续。移交的会计档

案应在每卷的封面及册背上注明凭证名称、卷号、册数、起止年

度和档案编号。 

第七章  会计档案的保管 

第八条  会计档案形成及部门暂存期间，财务处应设会计档

案保管专柜，按编号顺序入柜，在柜面标明会计档案种类、编号，

以便保管与调阅。 

第九条  学校档案馆接收保管的财务会计档案，应统一编

号，且原则上应当保持原卷册的封装。个别需要拆封重新整理的，

档案馆应当会同财务处和经办人员共同拆封整理，以分清责任。 

第十条  对归档保存的会计档案，在整理立卷的基础上，要

分类编造清册，在清册中要做到能集中体现出会计档案的类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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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次、起止时间、卷内张数、全年共计册数及保存年限等档案管

理内容。 

第十一条  存放在学校档案馆或财务处的会计档案均要妥

善保管，确保安全，严防损坏和丢失，并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

防虫、防鼠、防光、防高温工作。 

第八章 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 

第十二条 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永久、定期两类，定期保

管期限分为 3 年、5 年、10 年、15 年、25 年，共五类。具体档

案类型及其保管期限详见附件。 

第十三条  会计档案保管期限的计算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第

一天起计算。 

第九章  会计档案的查阅与复制 

第十四条  档案馆应当建立健全会计档案查阅、复制登记制

度。本校财务部门人员因工作需要查阅本部门会计档案时，档案

馆应及时提供，并做好查阅登记。本校其他部门借阅会计档案时，

会计档案在部门暂存的，需经财务负责人批准。会计档案在学校

档案馆的，需经档案馆馆长和财务处处长共同批准方能查阅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财务的会计档案原则上皆不得借出。如有特

殊需要，经学校档案馆馆长和财务处处长共同批准后，可以在财

务处或档案馆复制，并办理登记手续。查阅或复制会计档案的人

员，严禁在会计档案上涂画、拆封和抽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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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涉及保密内容的会计档案，非相关保密人员一律

不得查阅或复制。 

第十章  会计档案的销毁 

第十七条  会计档案保管期满，需要销毁时，由学校档案馆

提出销毁意见，会同财务处共同审查、鉴定，编制会计档案销毁

清册，列明销毁会计档案的名称、卷号、册数、起止年度和档案

编号、应保管期限、已保管期限、销毁时间等，报分管档案的校

领导及财务工作的总会计师批准。销毁会计档案时，应由学校档

案馆、财务处和审计处共同派员参加监销。监销人在监销会计档

案以前，应当认真进行清点核对；监销后，应当在会计档案销毁

清册上签名盖章，并将监销情况报告本单位负责人。销毁清册由

学校档案馆保管。 

第十八条  对应销毁的会计档案中，如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

或涉及其他未了事项的原始凭证不得销毁，应单独抽出立卷，保

管到未了事项完结时为止。 

第十九条  对应销毁的会计档案中，仍具有保存价值的重要

档案应单独抽出，另行整理立卷并长期保存。单独抽出立卷的会

计档案，应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中列明。 

第十一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往发布的相关制度

中凡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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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本制度由学校财务处、档案馆共同解释。 

 

附件：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2015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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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

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

1．会计凭证类  

原始凭证、记账凭证、汇总凭证 15 年 

2.计账簿类  

（1）日记账、总账、明细账 15 年 

其中：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25 年 

（2）辅助账簿 15 年 

（3）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报废清

理后保管 5 年 

3．会计报表类：  

（1）月、季度会计报表 3 年 

（2）年度会计报表（决算） 永久 

4．其他类：  

（1）会计移交清册 15 年 

（2）会计档案保管清册及销毁清册 永久 

（3）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、银行对账单 5 年 

（4）工资册 50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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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4 日印发 


